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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補貼市區汽車客運業服務性路線營運虧損作業規定 

暨補貼計劃執行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嘉義市政府補貼市區汽車客

運業服務性路線營運虧損作

業規定 

嘉義市政府補貼市區汽車客

運業服務性路線營運虧損作

業規定暨補貼計劃執行管理

要點 

修正名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一、本規定依大眾運輸事業補

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五

條規定訂定之。 

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補貼服務性路線營運虧

損，及督導管理受補貼之市區

汽車客運業者，以促進大眾運

輸之發展，特依大眾運輸事業

補貼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訂定

本要點。 

文字修正。 

二、補貼對象： 

(一) 市區汽車客運業以

經營嘉義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核准有案之服務

性路線者。 

(二) 申請補貼之公車路

線應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之一： 

1. 現有路線：每日行駛

二班次以上，六十班

次以下；每日行駛班

次超過六十班次者，

其申請補貼班次，以

六十班次為上限。 

2. 新闢或接續路線：每

日行駛二班次以上。 

3. 依政策需要，由機關

請求開闢路線，依核

定班次行駛，不受第

二、補貼對象： 

（一）市區汽車客運業以經營

本府核准有案之服務性路線

者。 

（二）申請補貼之公車現有路

線須每日往返二班次以上，六

十班次以下。 

修正第二款規定，並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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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限制。 

三、補貼金額計算公式如下： 

（一）路線別基本營運補貼之

最高金額＝（每車公里合理營

運成本－每車公里實際營運

收入）ｘ班次ｘ里程ｘ路線補

貼分配比率(如附件一)，其中

包含基本里程補貼與人次補

貼。 

1.基本里程補貼＝(每車公

里基本里程金額－每車公

里實際營運收入)ｘ班次ｘ

里程ｘ路線補貼分配比率。 

2.人次補貼＝前一人數級

距補貼金額＋增加運量Ｘ各

級距每人次補貼金額。 

（二）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

本：指該路線之營運成本依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之統一會計

科目及路線別成本計算制度

之成本項目分與標準分攤至

各路線別成本，再依各區域特

性、車輛型式，由本府審定之

各路線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

本。但路線別成本計算制度尚

未實施前，本府得參照市區公

車最近一次運價調整核定之

每車公里成本計算之。另每車

公里基本里程金額及人次補

貼級距(含級距人次及級距補

貼金額) 由本府審議委員會

審定。 

（三）審議委員會得視實際情

況，調整基本營運補貼之最高

三、補貼金額計算公式如下： 

 （一）路線別基本營運補貼

之最高金額＝（每車公里合理

營運成本－每車公里實際營

運收入）ｘ班次ｘ里程。 

 （二）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

本：指該路線之營運成本依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之統一會計

科目及路線別成本計算制度

之成本項目分與標準分攤至

各路線別成本，再依各區域特

性、車輛型式，由本府審定之

各路線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

本。但路線別成本計算制度尚

未實施前，本府得參照市區公

車最近一次運價調整核定之

每車公里成本計算之。 

（三）審議委員會得視實際情

況，調整基本營運補貼之最高

金額。業者須依規定實施汽車

運輸業統一會計科目及路線

成本計算制度，否則停止補貼

直至實施止。 

1. 為改善業者經營環

境，提升經營績效，爰採

激勵之補貼制度使業者

積極營運，故增加第一款

「……ｘ路線補貼分配

比率，其中包含基本里程

補貼與人次補貼。」文

字。 

2.新增路線補貼分配比

率、基本里程補貼金額及人

次補貼核給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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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業者須依規定實施汽車

運輸業統一會計科目及路線

成本計算制度，否則停止補貼

直至實施止。 

四、補貼經費來源：依交通部

訂頒本辦法第十九條規定辦

理，由交通部補助二分之一，

本府自籌二分之一；本府所需

經費循預算程序編列之。 

 

四、補貼經費來源：依交通部

訂頒大眾運輸事業補貼辦法

第十九條、第二十條規定辦

理，由交通部補助二分之一，

本府自籌二分之一；本府所需

經費循預算程序編列之。 

文字修正 

五、業者補貼計劃書應具備下

列事項： 

（一）總說明（應含前一年度

補貼成果、申請補貼路線、補

貼總額、補貼經費使用說明、

路線改善說明及其他等）。  

（二）申請路線別營運補貼金

額概算及彙總表。  

（三）申請路線別營運補貼申

請表。  

（四）民營業者，其前一年路

線之營運報表、營運月報及前

三年經會計師 簽證之下列書

表：        

1.資產負債表  

2.損益表        

3.現金流量表 

4.主要財產目錄表  

（五）民營業者並應提交會計

師就第一款至第四款內容所

五、業者補貼計劃書應具備下

列事項： 

（一）總說明（應含前一年度

補貼成果、申請補貼路線、補

貼總額、補貼經費使用說明、

路線改善說明及其他等）。  

（二）申請路線別營運補貼金

額概算及彙總表。  

（三）申請路線別營運補貼申

請表。  

（四）民營業者，其前一年路

線之營運報表、營運月報及前

三年經會計師 簽證之下列書

表：        

1.資產負債表  

2.損益表        

3.現金流量表 

4.主要財產目錄表  

（五）民營業者並應提交會計

師就第一款至第四款內容所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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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補貼評估報告。  

（六）公營業者，其前二年決

算表及當年度初編預算表。 

為之補貼評估報告。  

（六）公營業者，其前二年決

算表及當年度初編預算表。 

六、審議作業程序： 

（一）本府成立補貼審議委員

會，審議事項如下： 

  1.申請路線別補貼條件之

審議。  

  2.申請路線別補貼計劃及

修訂之審議。 

  3.申請路線別補貼優先順

序之審議。 

  4.補貼與營運評鑑結果運

用方式之審議。 

  5.申請路線別每車公里合

理營運成本之審議。 

  6.原核定路線別補助計劃

修訂之審議。 

   7. 其他依 政策 需要補   

貼相關事宜之審議。 

（二）本府受理補貼計劃申

請，即召開審議委員會審理，

經初審通過後彙整審查結

果，依行政程序陳報交通部核

可後實施。 

六、審議作業程序： 

（一）本府成立補貼審議委員

會，審議事項如下： 

  1.申請路線別補貼條件之審

議。  

  2.申請路線別補貼計劃及修

訂之審議。 

  3.申請路線別補貼優先順序

之審議。 

  4.補貼與營運評鑑結果運用

方式之審議。 

  5.申請路線別每車公里合理

營運成本之審議。 

  6.原核定路線別補助計劃修

訂之審議。 

   7.其他依政策需要補   貼

相關事宜之審議。 

（二）本府受理補貼計劃申

請，即召開審議委員會審理，

經初審通過後彙整審查結

果，依行政程序陳報交通部核

可後實施。 

本點未修正。 

七、請（撥）款作業程序如下： 

（一）補貼款之申請時程：   

   1.補貼期限自前一年十一

月一日起至當年十月三十一

日止分兩期補貼。 

   2.當年五月八日前，申請

前一年十一月至當年四月第

一期補貼款。 

   3.當年十一月八日前，申

請當年五月至十月第二期補

貼款。 

七、請（撥）款作業程序如下： 

（一）補貼款之申請時程：   

   1.補貼期限自前一年十二

月一日起至當年十一月三十

日止分兩期補貼。 

   2.當年六月八日前，申請前

一年十二月至當年五月第一

期補貼款。 

   3.當年十二月八日前，申請

當年六月至十一月第二期補

貼款。 

請款時程及文字修正。 



5 

 

（二）業者申請補貼款時應將

補貼計劃執行報告書連同補

貼請款書、受款憑證送本府就

補貼計劃實際執行情形，依行

政程序審核後送交通部請款

結報核銷。 

（三）受補貼業者所送受款憑

證金額，應依中央與本府各應

分攤之比例分別開立收據，由

交通部及本府年度預算經費

額度內辦理撥補，不足額部分

由業者自行吸收。 

（四）各受補貼計劃若業者有

違約情事。經本府作成扣款決

定者應於扣除後，再予撥付該

補貼款，業者不得異議。 

（五）各受補貼計劃之執行情

形，將作為後續年度本府核定

補助計劃之參考。 

（六）補貼路線每月之營運資

料應於次月二十日前提報本

府，未依規定提報者，則取消

當月補助款。 

（七）營運補貼金額扣款情事

與處分方式（如附件二） 

（八）受補貼業者在同一年度

內個別受補貼路線受扣減六

個基本處罰金以上之處分

者，除該路線受扣款處分外，

本府應停止該路線下一年度

之補貼申請。 

（二）業者申請補貼款時應將

補貼計劃執行報告書連同補

貼請款書、受款憑證送本府就

補貼計劃實際執行情形，依行

政程序審核後送交通部請款

結報核銷。 

（三）受補貼業者所送受款憑

證金額，應依中央與本府各應

分攤之比例分別開立收據，由

交通部及本府年度預算經費

額度內辦理撥補，不足額部分

由業者自行吸收。 

（四）各受補貼計劃若業者有

違約情事。經本府作成扣款決

定者應於扣除後，再予撥付該

補貼款，業者不得異議。 

（五）各受補貼計劃之執行情

形，將作為後續年度本府核定

補助計劃之參考。 

（六）補貼路線每月之營運資

料應於次月二十日前提報本

府，未依規定提報者，則取消

當月補助款。 

（七）營運補貼金額扣款情事

與處分方式（如附表） 

（八）受補貼業者在同一年度

內個別受補貼路線受扣減六

個基本處罰金以上之處分

者，除該路線受扣款處分外，

本府應停止該路線下一年度

之補貼申請。 

八、補貼計畫執行之監督考核

方式： 

  （一）受補貼業者，應於補

貼計畫核定後四十五天內在

補貼路線上之車輛裝設電子

八、補貼計畫執行之監督考核

方式： 

  （一）受補貼業者，應於補

貼計畫核定後四十五天內在

補貼路線上之車輛裝設電子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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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票證自動化系統及行車自

動記錄設備，以供本府補        

貼監督及稽核。違者即停止補

貼直至業者設置止，並自業者

設置日起依其日後營運虧損

核實補貼。 

  （二）本府及交通部得隨時

查核業者補貼計畫之執行情

形 ， 業 者 應 配 合 辦 理 。         

（三）未經交通部及本府核准

不得擅自變更計畫內容，訂車

年限、停駛補貼路線、縮減補

貼路線班次與里程，違者得依

情節輕重，刪減終止核撥當期

補貼款。本府對個別業者同一

年 度 內 超 過 六 個 基 本       

處罰金之路線總數達業者受

補貼路線總數一定比例以上

者，應停止辦理下一年度該業

者之補貼申請。 

  （四）受補貼業者若申報不

實，除追回補貼款外，並對蓄

意者依法追訴之。 

  （五）各受補貼計畫之執行

情形，將作為後續年度本府核

定補助計畫之參考。 

  （六）補貼路線每月之營運

資料應於次月二十日前提報

本府，未依規定提報者，則取

消當月補貼款。 

式票證自動化系統及行車自

動記錄設備，以供本府補        

貼監督及稽核。違者即停止補

貼直至業者設置止，並自業者

設置日起依其日後營運虧損

核實補貼。 

  （二）本府及交通部得隨時

查核業者補貼計畫之執行情

形 ， 業 者 應 配 合 辦 理 。         

（三）未經交通部及本府核准

不得擅自變更計畫內容，訂車

年限、停駛補貼路線、縮減補

貼路線班次與里程，違者得依

情節輕重，刪減終止核撥當期

補貼款。本府對個別業者同一

年 度 內 超 過 六 個 基 本       

處罰金之路線總數達業者受

補貼路線總數一定比例以上

者，應停止辦理下一年度該業

者之補貼申請。 

  （四）受補貼業者若申報不

實，除追回補貼款外，並對蓄

意者依法追訴之。 

  （五）各受補貼計畫之執行

情形，將作為後續年度本府核

定補助計畫之參考。 

  （六）補貼路線每月之營運

資料應於次月二十日前提報

本府，未依規定提報者，則取

消當月補貼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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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營運補貼金額扣款情

事與處分方式（如附表）。 

  （八）受補貼業者在同一年

度內個別受補貼路線受扣減

六個基本處罰金以上之處分

者，除該路線受扣款處分外，

本 府 應 停 止 該 路 線 下 一        

年度之補貼申請。 

  （七）營運補貼金額扣款情

事與處分方式（如附表）。 

  （八）受補貼業者在同一年

度內個別受補貼路線受扣減

六個基本處罰金以上之處分

者，除該路線受扣款處分外，

本 府 應 停 止 該 路 線 下 一        

年度之補貼申請。 

九、業者應於受補貼路線相關

車站之行車時刻表旁、售票口

旁、月台上及其他明顯處與班

車內車門明顯處，標明該路線

接受政府補貼，並應設置公告

旅客申訴專線（含傳真電話）

與信箱地址，對於旅客陳情意

見，亦應儘速處理完畢並作成

紀錄備考。 

九、業者應於受補貼路線相關

車站之行車時刻表旁、售票口

旁、月台上及其他明顯處與班

車內車門明顯處，標明該路線

接受政府補貼，並應設置公告

旅客申訴專線（含傳真電話）

與信箱地址，對於旅客陳情意

見，亦應儘速處理完畢並作成

紀錄備考。 

本點未修正。 

 九、如有其他未盡事宜，由本

府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或依

權責隨時增訂之。 

本點刪除。 

 十、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本點刪除。 

 


